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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１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数量

：

２０

，

３５８

万股

发行价格

：

３．１２

元

／

股

２

、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３５８ ３６

合计

２０

，

３５８ －

３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港口集团

”）

认购的

２０

，

３５８

万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４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

，

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概况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连云港

”、“

发行人

”、“

公

司

”）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

《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

关于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股

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关于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

议

＞

的议案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连云港港口集团有

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

等议案

，

连

云港上述董事会决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告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连云港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

关于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关于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

条件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批准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等议案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连云港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连云港收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９５４

号

）。

（

二

）

本次发行情况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发行数量

：

２０

，

３５８

万股

３

、

发行价格

：

３．１２

元

／

股

４

、

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３５

，

１６９

，

６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

依

据

《

保荐暨承销协议

》，

保荐费用和承销费用的费率为

２．３０％

，

即

１４

，

６０８

，

９００．８０

元

，

律师费

４７１

，

６９８．１１

元

、

审计费

２８

，

３０１．８９

元

、

验资费

３７

，

７３５．８５

元

、

评估费

５２８

，

３０１．８９

元

，

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１９

，

４９４

，

６６１．４６

元

。

５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三

）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上会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出具了

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２５５９

号

《

验证报告

》。

经审验

，

主承销商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的投

资者缴纳的认股款为人民币

６３５

，

１６９

，

６００．００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

（

募集资金

专项存储账户

）

划转了认购款

６２０

，

５６０

，

６９９．２０

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上海上会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２５６０

号

《

验资报告

》，

本次连

云港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

２０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

，

发行价格为

３．１２

元

／

股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为

６３５

，

１６９

，

６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

依据

《

保荐暨承销协议

》，

保荐费用和承销费用的费率为

２．３０％

，

即

１４

，

６０８

，

９００．８０

元

，

律师费

４７１

，

６９８．１１

元

、

审计费

２８

，

３０１．８９

元

、

验资费

３７

，

７３５．８５

元

、

评估费

５２８

，

３０１．８９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１９

，

４９４

，

６６１．４６

元

，

其中

：

计入股本

２０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资本公积

４１５

，

９１４

，

６６１．４６

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

连云港本次发行的

２０

，

３５８

万股新股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

（

四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

，

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

五

）

保荐人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

连云港本次发行过程

（

询价

、

定价

、

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

）

合规

，

符合

《

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及连

云港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议案的规定

。

连云港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

，

其资格符合连云港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相关议案规定的条件

，

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

，

连云港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

，

保证了特定投

资者选择的客观公正

，

保证了发行过程的公开公平

，

符合连云港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认为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连云港本次发

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询价

、

认购对象及认购数量的确定以及配售结果均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及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

连云港询价及配售过程

符合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认购邀请书

》

等有关法律文件的内容和形式符合

《

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的相关规定

，

合法

、

有效

；

本次发行真实

、

合法

、

有效

。”

二

、

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公司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限售期截止日

认购股份预计上市

流通时间

１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３５８ ３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

日

合计

２０

，

３５８ － － －

（

二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

：

国有独资企业

注册地址

：

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

１８－５

号

注册资本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白力群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国际国内集装箱及散杂货装卸

、

仓储

、

中转

、

驳运

、

旅客运输

、

理货

、

船舶代理

、

内外贸货运代理

；

物资供应

、

港口铁路运输

、

供水

、

供电

、

港口通信及工程

；

船

舶供应

、

港口生活服务

；

港口信息产业

、

保税业

；

房地产开发

；

以下限分公司经营

：

货物公路运

输

；

货物沿海运输

；

危险品运输

；

汽油

、

柴油

、

煤油批发

、

零售

；

煤炭销售

；

港口电力供应

；

电气

设备安装

、

调试

、

修理

；

承装

（

修

、

试

）

电力设施

；

机车维修

；

餐饮

、

住宿服务

；

烟

、

酒销售

；

外轮

、

远洋轮供水

、

食品及生活品供应

；

饮用纯净水生产

、

销售

；

公共保税仓库

；

为船舶进出港

、

靠离

码头

、

移泊提供顶推

、

拖带服务

，

船员接送

。

一般经营项目

：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

、

建筑工程与

安装

、

给排水工程施工

；

电气工程

、

铁路工程

（

含通信信号

）

施工

、

维修

、

安装

；

电信工程

、

电子

工程

、

通信用户管线建设

、

建筑智能化工程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机械

、

电气设备修理

；

船舶航

修

、

坞修

；

船舶出租

；

潜水作业

、

国内贸易

、

进出口贸易

；

租赁业

；

物业管理

；

软件开发

、

系统集

成

；

技术监测

；

劳务服务

；

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经营与管理

；

以下限分公司经营

：

废

旧物资回收

。

（

２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的控股股东港口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

３

）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

２０

，

３５８

万股

限售期安排

：

自新增股份完成登记之日起

，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

（

４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报告期内的重大交易情况

年份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

万元

）

备注

２０１０

年

经常性 港口集团 租赁土地

９８９．４６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生产用电

３

，

３８９．９８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生产用水

６５５．０３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通讯服务

５５６．８２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职工上下班交通

６１４．２８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采购燃料

７

，

９８６．１５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提供工程施工

７１６．３１ －

２０１１

年

经常性 港口集团 租赁土地

９８９．４６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生产用电

３

，

６８６．８９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生产用水

３０９．９８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通讯服务

３６７．１４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职工上下班交通

６３７．４３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采购燃料

１２

，

４９８．４５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提供工程施工

９

，

９０１．８１ －

偶发性 港口集团 认购连云港新股

２４

，

８９３．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经常性 港口集团 租赁土地

９８９．４６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生产用电

４

，

３０７．００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生产用水

２６７．６９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通讯服务

９７３．５７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职工上下班交通

６８７．７２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采购燃料

１３

，

３２２．５７ －

经常性 港口集团 提供工程施工

１６

，

６２３．６２ －

（

５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港口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尚无其他明确的关联交易安排

。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

交易

，

公司将严格按照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的要求

，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

、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

露

。

三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

一

）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１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３８２

，

９２２

，

７１８ ４７．１８ ５５

，

０３５

，

７６５

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

，

６４４

，

０００ ５．７５ －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１３

，

２９７

，

３４９ １．６４ －

４

长盛基金

－

工商银行

－

长盛

－

火乐

１

号混合型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４７９

，

７４３ ０．４３ －

５

刘占刚

２

，

６６０

，

５６８ ０．３３ －

６

倪梅芳

２

，

５３０

，

９００ ０．３１ －

７

廖晖

２

，

１０６

，

２００ ０．２６ －

８

李爱英

１

，

９４４

，

７００ ０．２４ －

９

张为民

１

，

９１３

，

４８０ ０．２４ －

１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９００

，

６５１ ０．２３ －

合计

４５９

，

４００

，

３０９ ５６．６１ －

（

二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１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５８６

，

５０２

，

７１８ ５７．７７ ２５８

，

６１５

，

７６５

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

，

６４４

，

０００ ４．５９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历史会转持二户

１３

，

２９７

，

３４９ １．３１

４

长盛基金

－

工商银行

－

长盛

－

火乐

１

号混合型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４７９

，

７４３ ０．３４

５

刘占刚

２

，

６６０

，

５６８ ０．２６

６

倪梅芳

２

，

５３０

，

９００ ０．２５

７

廖晖

２

，

１０６

，

２００ ０．２１

８

李爱英

１

，

９４４

，

７００ ０．１９

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９１８

，

０５１ ０．１９

１０

张为民

１

，

９１３

，

４８０ ０．１９

合 计

６６２

，

９９７

，

７０９ ６５．３０

综上

，

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

公司控制权未发生

变化

。

四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果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

，

连云港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变动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５６

，

５９９

，

３３６ ９３．２２％ － ７５６

，

５９９

，

３３６ ７４．５３％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５

，

０３５

，

７６５ ６．７８％ ２０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８

，

６１５

，

７６５ ２５．４７％

总计

８１１

，

６３５

，

１０１ １００％ ２０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１５

，

２１５

，

１０１ １００％

五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

总资产

、

净资产增加

，

资产负债率将下降

，

公司的资本结构

、

财务状况得到改善

，

财务风险降

低

，

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

（

二

）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

万元

）

１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项目

９１

，

０００ ６２

，

６４９

２

收购鑫联公司

７５％

股权项目

４６

，

４７７ ４６

，

４７７

合计

１３７

，

４７７ １０９

，

１２６

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

，

提高持续盈利能力

。

一方面

，

降低资产负债率

，

通过

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

，

有效降低财务风险

，

提高偿债能力

；

另一方面

，

充实公司的股权资本

，

扩大资产规模

，

满足主营业务扩张的资金需求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以及鑫联公司的氧化铝专

业化泊位和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均处于在建阶段

，

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

，

募投项目的盈利能力

将在项目建成后逐步体现

，

在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

、

氧化铝专业化泊位和散化肥专业化泊

位工程建成运营后

，

将增加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入

，

相应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

本次发行后

，

发行人将新增

１０

万吨级通用泊位

３

个

、

１０

万吨级专业化泊位

２

个

，

新增

吞吐能力

１

，

２８６

万吨

，

新增堆场和仓库面积合计

３８．９５

万

ｍ２

，

可有效缓解发行人吞吐能力

和堆存能力不足的问题

，

提升公司营业规模和利润水平

。

（

三

）

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面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１

名的特定对象

，

发行

２０

，

３５８

万股

，

公司的控股

股东港口集团在发行完成后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５７．７７％

，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

（

四

）

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董监高人员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化

，

公司董监高人

员的持股数量也未发生变化

。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以及经营情况变化的需要

，

如公司的高管

人员发生变更

，

公司会按照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办理高管人员的变更手续并严格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五

）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

管理关系不

会发生重大变化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会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同业竞

争

。

六

、

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志刚

保荐代表人

：

周绪凯

、

李文涛

项目协办人

：

陈贵平

项目组成员

：

孙月行

、

李旭

、

张干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北栋

电 话

：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 真

：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７１

（

二

）

发行人律师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

倪俊骥

经办律师

：

狄朝平

、

江子扬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

４５

层

电 话

：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６８

传 真

：

０２１－６２６７６９６０

（

三

）

审计机构与验资机构

：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小虎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兰正恩

、

任伟红

办公地址

：

上海威海路

７５５

号文新报业大厦

２０

层

电 话

：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０

传 真

：

０２１－５２９２１３６９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

许可

［

２０１３

］

９５４

号

）；

２

、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３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

明

；

４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５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

（

二

）

查阅时间和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

，

投资者可于工作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进行查阅

。

特此公告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4-002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９５４

号

《

关于核准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

同意

《

公司章程

》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结

果作相应修订

，

授权公司董事会和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结束

后

，

根据发行后的公司股本

、

股份总数及股权比例变动情况具体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

，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登记

、

锁定和交易所上

市等相关事宜

。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

１

、

原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１１

，

６３５

，

１０１

元

。”

修订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１５

，

２１５

，

１０１

元

。”

２

、

原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８１１

，

６３５

，

１０１

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８１１

，

６３５

，

１０１

股

，

其他种类股

０

股

。”

修订为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０１５

，

２１５

，

１０１

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１

，

０１５

，

２１５

，

１０１

股

，

其他种类股

０

股

。”

３

、

原十八条增补所示内容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９５４

号

《

关于

核准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非

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

。”

特此公告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000040� � � �公告编号:2014-02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以

专人送达

、

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召

开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

，

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

１１

人

。

本次会议审议了下列议案

：

一

、

关于为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二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贷款

３．６

亿元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三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宝鹏物流有限公司贷款

９０００

万元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四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陕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２

亿

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五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东莞市宜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２

亿元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六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湖南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１．２

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七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龙岗鸿基发展有限公司贷款

４０００

万元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上述议案二

———

议案七详见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八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

：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详见

《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40� � �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4-03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

鸿基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鸿基物流

”）

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

币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

该担保事宜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按照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

）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

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注册地点

：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明珠道

１５

号区

Ｂ－２

栋五

、

六楼

法定代表人

：

唐晖

注册资本

：

１１２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普通货物装卸

、

货运代办

、

铁路货代

；

兴办实业

；

仓储服务

；

设立公共保税仓

库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本公司持有鸿基物流

１００％

的股份

。

财务指标

（

未经审计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鸿基物流主要财务指标

：

资产总额

２３９３０．９９

万元

，

负债总额

２１２１３．１０

万元

，

净资产

２７１７．８９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８８．６４％

，

营业收入

２６４．５０

万元

，

利润总额

－

３．７５

万元

，

净利润

－３．０５

万元

。

三

、

担保形式

鸿基物流拟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

借款期限为

壹年

。

本公司同意为该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同时以湖南宝安鸿基地产公司

“

宝安

·

江南

城

”

项目部分在建工程提供抵押

。

四

、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鸿基物流为本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司

，

公司根据经营需要为其提供贷款担

保

，

符合公司的利益

，

亦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８３８３０

万元

（

为公司对全资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３５％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

涉及

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

六

、

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40� � �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4-04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

子公司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为六家

全资控股子公司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根据经营所需

，

在授权额度内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该授权有效期为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

。

根据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

定

，

本次担保授权事项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被担保人

：

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注册地点

：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明珠道

１５

号区

Ｂ－２

栋五

、

六楼

法定代表人

：

唐晖

注册资本

：

１１２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普通货物装卸

、

货运代办

、

铁路货代

；

兴办实业

；

仓储服务

；

设立公共保税仓

库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

。

２

、

被担保人

：

深圳市宝鹏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鸿基东港大厦

（

鸿基座

）

二十五层

法定代表人

：

张伟强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内货运代理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

。

３

、

被担保人

：

陕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地址

：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

１

号高科广场

Ａ

座

６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

：

胡海峰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

。

４

、

被担保人

：

东莞市宜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地址

：

东莞市桥头镇桥光大道

（

桥头段

）

３

号行政办事中心七楼

法定代表人

：

徐舒晖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

。

５

、

被担保人

：

湖南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地址

：

湘潭市岳塘区吉安路

１１８

号

７

栋门面

７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汉忠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

。

６

、

被担保人

：

深圳市龙岗鸿基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地址

：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

法定代表人

：

张伟强

注册资本

：

８７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承接外引内联

、

三来一补业务

，

仓储

，

机电设备上门安装维修

、

兴办实业

（

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卖

、

专营

、

专控商品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

１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２

、

担保期限

：

３

年

３

、

担保金额

：

总计人民币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

二

）

深圳市宝鹏物流有限公司

１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２

、

担保期限

：

３

年

３

、

担保金额

：

总计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

（

三

）

陕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２

、

担保期限

：

３

年

３

、

担保金额

：

总计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四

）

东莞市宜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２

、

担保期限

：

３

年

３

、

担保金额

：

总计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五

）

湖南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２

、

担保期限

：

３

年

３

、

担保金额

：

总计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六

）

深圳市龙岗鸿基发展有限公司

１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２

、

担保期限

：

３

年

３

、

担保金额

：

总计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四

、

董事会意见

本次董事会授权是为支持控股子公司各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资金周转

，

同时履行

必要的审批程序

，

故对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担保事项进行预计和统一授权

。

公司未来对前述

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贷款担保事项时

，

将逐笔按

《

公司章程

》

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并按深交

所

《

上市规则

》

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

。

公司为前述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不会损

害公司利益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８３８３０

万元

（

均为公司对全资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３５％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

涉及

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

特此公告

。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000040� � � �公告编号:2014-05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９

：

３０

２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

楼会议室

３

、

召 集 人

：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

２

）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

（

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股东

）；

（

３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４

）

见证律师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为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贷款

３．６

亿元额度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３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宝鹏物流有限公司贷款

９０００

万元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陕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２

亿元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东莞市宜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２

亿元额

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湖南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１．２

亿

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

、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龙岗鸿基发展有限公司贷款

４０００

万元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

、

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股东可以到会议现场登记

，

也可以书面通讯及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股东登记需提交

的文件要求

：

（

１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

、

有效持股凭证

；

（

２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

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原件

（

格式见附件

）、

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其有效

持股凭证

２

、

现场登记时间

：

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３

、

现场登记地点

：

深圳市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７

楼董事会办公室

４

、

股东或受托行使表决权人以书面通讯或传真等非现场方式登记时

，

相关登记材料应

不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下午

５

：

００

送达登记地点

，

须请于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络方式

。

四

、

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６７７２６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６７７５３

邮编

：

５１８００１

联系人

：

刘莹

２．

会议费用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五

、

授权委托书

（

附后

）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理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证件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权限

：

委托人全权授权受托人行使表决权 是

□

否

□

委托人如不全权授权受托人行使表决权

，

受托人按以下指示发表表决意见

：

序号 议 题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为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贷款

３．６

亿元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宝鹏物流有限公司贷款

９０００

万

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四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陕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２

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五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东莞市宜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２

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六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湖南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１．２

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七

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龙岗鸿基发 展有限公 司贷款

４０００

万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

：

委托人对受托人作出具体指示

，

请在相关的框格中打

“

√

”，

其他符号均为无效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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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２７０

，

０７４

，

４２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７．４３％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锅股份

”

或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７８７

号文核准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总股本为

３５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

，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００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股份总额为

４００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

，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７０

，

０７４

，

４２０

股

。

二

、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

一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

１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

金润

（

香港

）

有限公司在

公司

《

上市公告书

》

中的承诺

：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

金润

（

香港

）

有限公司在

《

招股说明书

》

中的承诺

：

（

１

）

股份锁定承诺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

金润

（

香港

）

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

（

２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

金润

（

香港

）

有限公司承诺

：

本公司目前没有

、

将来也不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

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

包括但不限于研制

、

生产和销售与发行人及其控股的子公司研

制

、

生产和销售产品相同或相近似的任何产品

，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杭州锅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对本公司下属全资企业

、

直接或间接控

股的企业

，

本公司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

（

包括但不限于董事

、

经理

）

以及控股地位使该

等企业履行与本公司相同的义务

，

保证不与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

并愿

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

３

）

关联交易承诺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

金润

（

香港

）

有限公司承诺

：

就本公司

、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子公司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已存在及将来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

保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

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即正常的商业条款与发行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发生交易

。

如未按法律法规

、

及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

生交易

，

而给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或已经造成损失

，

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

（

二

）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今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

三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

公司对其

不存在违规担保

。

三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２７０

，

０７４

，

４２０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７．４３％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

２

名

，

其中境外法人

１

名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名

。

４

、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０

，

１９４

，

４２０ １８０

，

１９４

，

４２０ －

２

金润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８９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８９

，

８８０

，

０００ －

合 计

２７０

，

０７４

，

４２０ ２７０

，

０７４

，

４２０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解除限售股份申请书

２

、

解除限售股份申请表

３

、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

特此公告

。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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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专人送达

、

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会议以

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名

。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

，

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关于调整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及总体运行表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根据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建设公司

”）

实际

情况及其内控要求

，

我公司对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中的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及总

体运行表进行调整

，

建设及下属公司第三次测试原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进行

，

现调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底完成

。

二

、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经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周宁先生提名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

公司聘任侯占军先

生担任公司总裁

，

并继续担任财务总监职务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

独立董事意见

：

经审阅侯占军先生个人履历

、

工作实绩等有关资料

，

我们认为侯占军先生符合担任

《

公

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中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

。

其任职符合全体股东

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该议案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

。

该议案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三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根据

《

公司章程

》

规定

，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

公司聘任王晶先生担任公司副总

裁

，

并继续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

独立董事意见

：

经审阅王晶先生的个人履历

、

工作实绩等有关资料

，

我们认为王晶先生符合

《

公司法

》、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

《

公司章

程

》

等有关规定中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

。

其任职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该议案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四

、

关于修订

《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修订对比表

章节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备注

版本号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０１４．０１

版本号修订

第一章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中关村科技发展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

下属子公司可参照执行

。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中关村科技发展

（

控股

）

股

份有限公司

。

下属子公司在不违反本制度原则的条件

下自行修订

。

第三章

第七条 公司在确定职权和岗位分工过程中

，

应当合理考虑各岗位设置及分工 的监督审

核

。

第七条 公司在确定职权和岗位分工时应当考虑

不相容职责

，

合理设置岗位及分工

。

并应根据其职权

及业务管理中的作用区分重要职位和关键岗位

。

第四章

第十四条 人力资源部负责组织各部门汇集年度人力

资源需求

，

编制年度人力资源计划

，

以指导年度人力

资源工作的开展

。

年度人力资源计划按人事管理授权

进行审批

。

第十五条 年度终了

，

人力资源部负责对年度人力资

源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

形成总结报告

，

提交

各级领导审阅

，

满足管理决策需要

。

第十六条 人力资源部根据年度人力资源计划编制年

度人力费用预算

，

并按授权进行审批

，

人力资源部以

此管理控制日常人力费用的支出

。

插入十四至十

六条

，

以下 序

号顺延

第十章

第三十三条 员工异动具体包括调岗

、

晋升

、

降

级

、

待岗等

。

第三十六条 员工异动具体包括轮岗

、

调岗

、

晋升

、

降

级

、

待岗等

。

一

、

轮岗

：

公司针对重要职位和关键岗位做定期轮岗

，

形成相关岗位员工的有序持续流动

，

全面提升员工素

质

。

插入轮岗定义

第十一章

第三十七条 员工离职时应按公司有关规定办

理离职及工作

、

财物移交手续

。

员工应在辞职

前

３０

天提交书面

《

辞职报告

》；

若未按规定的

时间提出

，

或未履行完整的离职手续

，

对公司

或部门的正常工作产生不良影响

，

公司有权

视情况给予延期办理离职处理

，

并保留追究

其法律责任的权力

。

第四十条 员工离职时应按公司有关规定办理离职及

工作

、

财物移交手续

。

员工应在辞职前

３０

天

（

试用期

员工提前

３

天

）

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

若未按规定的时

间提出

，

或未履行完整的离职手续

，

对公司或部门的

正常工作产生不良影响

，

造成经济损失的

，

公司有权

视情况根据相关法规追究离职员工的赔偿责任

。

加入试用期员

工离职限制

第三十九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负责人

等核心管理人员办理离职手续时应按照公司

审计监察要求进行离职审计

。

第四十二条 公司重要职位和关键岗位人员轮岗

或办理离职手续时应按照公司审计监察要求进行离

任审计

。

第十二章

第四十一条 人力资源部为考勤制度的制定部

门

，

行政管理部负责督促

、

检查

、

统计各部门

员工考勤工作

，

各部门考勤员有义务配合行

政管理部的该项工作

，

对本部门人员出勤情

况负有提报

、

提醒责任

。

行政管理部对考勤异

常部门及个人应及时反映

，

并及时跟进处理

。

第四十四条 人力资源部为考勤制度的制定和管

理部门

，

负责督促

、

检查

、

统计各部门员工考勤工作

。

各部门考勤员有义务配合该项工作

，

对本部门人员出

勤情况负有提报

、

提醒责任

。

人力资源部对考勤异常

部门及个人应及时反映

，

并及时跟进处理

。

考勤管理责任

由行政转移到

人事

第十三章

第五十条 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必须统一使用公

司正式颁布的

《

劳动合同

》

标准文本

，

不得擅

自拟订

、

修改

《

劳动合同

》

内容或使用已废止

的劳动合同文本

。

第五十条 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必须统一使用公司正式

颁布的

《

劳动合同

》

标准文本

，

不得擅自拟订

、

修改

《

劳

动合同

》

内容或使用已废止的劳动合同文本

。

特殊情

形下

，

需要对

《

劳动合同

》

文本进行修改的

，

应按人事

管理授权员工关系中对于续签的审批流程进行审批

。

加入特殊情形

下修订劳动合

同版本的审批

流程

第十九章

第七十一条 本

《

制度

》

自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原

Ｖ１．２－２０１２．３．２６

《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

同时

废止

。

第七十四条 本制度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起执行

，

原

《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

ＨＲ０１ Ｖ２０１３．０１

同时废止

。

备查文件

：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一月六日

侯占军先生简历：

侯占军先生

，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会计师

。

历任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

，

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中心财务经理

，

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总

监

。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

侯占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侯占军先生未持有中关村

（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３１

）

股份

，

亦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

王晶先生简历：

王晶先生

，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出生

，

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

学硕士

，

注册会计师

。

历任中基产业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

现任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

王晶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王晶先生未持有中关村

（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３１

）

股份

，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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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更名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9

日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福建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

包括财务报表审计及公

司内部控制审计

。

近日

，

公司收到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发来的

《

关于福建华兴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有关事项的函

》，

该函

称

，

按照

《

财政部

、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

暂行规定

》（

财会

[2010]12

号

）

的通知要求

，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完成特殊

普通合伙转制的相关工作

，

转制后

，

原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

"

福建华兴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

原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执业资格和证券

资格由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延续

。

根据财政部

、

证监会

、

国资委联合下

发的

《

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

的通知

》

(

财会

[2012]17

号

)

，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履行福建华兴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业务合同

，

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

，

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

师事务所

。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

,

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

本公司

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该事项作出决议

。

特此公告

。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 月 7日


